
实测39款雪糕，采访多位业内人士、法学专家与消费者后，一场围绕食品包装美化尺度的思考萦绕在记者脑海中。冰淇淋“缩
水”、雪糕内馅减量，这些细碎的冷饮食品消费问题，暴露出的却是一些商家重营销、轻实料的隐性弊病。

对包装进行美化，本是商家的一种营销手段，适当的光影修饰、优化画面，其实无可厚非。可当适度美化演变为过度夸大，甚至
让产品效果图与实物判若两样，营销手段便异化成了诱导消费者购买的圈套，也让拆开包装后的错愕冲淡了入口的清凉甜蜜。

商家应该明白，精致的宣传图替代不了实物，仅靠包装“画大饼”终究无法形成扎实的品牌口碑，“图案仅供参考”更非免除责任
的“护身符”。

想要摆脱“图片买家秀、实物卖家秀”的现状，一方面需要监管部门细化包装图示标准、提高违法成本，让企业摒弃投机套路，专
注产品质量；另一方面需要引导消费者擦亮双眼，提高辨别能力，主动依法维权；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企业本身。作为产品宣
传与品质把控的“第一责任人”，企业应主动摒弃过度修图的营销手段，坚守诚信经营底线，让包装配图回归客观写实，让宣传内容
恪守真实底线。唯有多方合力，才能让消费者舒心享受舌尖上的清凉甜蜜。

■记者手记

（来源：法治日报）

8深度观察 2026年6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曹磊 美编：徐文涛 校对：许斯琦

部分冷饮食品包装“美颜”过度与实物不符

“图案仅供参考”能否成为商家免责“护身符”
记者赵丽见习记者王宇翔

6月的北京，暑热悄然袭来。北京市
西城区某小学五年级学生小希（化名）放
学后拉着妈妈径直走到超市的冰柜前。

冰柜里，一款冰淇淋的包装格外吸
睛：饱满厚实的冰淇淋球高高隆起，填充
了整个蛋筒，看着用料十足。小希一眼
相中了这款：“妈妈，这个冰淇淋大！我
想吃这个！”

拆开包装后，母女二人愣住了——
包装里面的并不是宣传图中饱满的冰淇
淋球，蛋筒的开口处只能看到薄薄一层
冰淇淋，实物与包装展示的判若两样。
由于冷冻食品拆封后概不退换，小希妈
妈只得拿着“缩水”的冰淇淋，领着失落
的小希走出了超市。

一支小小的冰淇淋，却折射出雪糕、
冰棍等冷饮食品实物与包装并不一致的
问题。记者近日对市面上39款冷饮食品
进行实测，并对多名消费者进行了采
访。记者发现，一些冷饮食品的实物与
宣传图存在明显差距，但多数包装上可
见“图案仅供参考”的标注。包装设计的

“美化”边界为何？“图案仅供参考”是否
能帮助商家免责？记者就相关问题对专
家进行采访。

包装与实物存在差异
“包装上的主视觉图是一半被切开的芒果，可撕开包

装，实物却是一个圆柱体，我们买的时候怎么也没想到，
实物连芒果的形状都不是。”山东的杨先生如此吐槽近期
购买的某款雪泥。

而此类问题还存在于其他类型的冷饮食品上。
包装上印着鲜绿绵密的抹茶冰淇淋，拆开包装发现

冰淇淋只到筒口；包装上印着浓郁厚实的薄荷曲奇雪糕
体，可咬一口却仅能品尝到少量薄荷味内馅……调查中，
不少在校学生、上班族表示，自己冲着“大蛋筒”“足量冰
淇淋”等宣传和包装上的诱人宣传图，选购了单价五六元
至十几元不等的冷饮食品，但有时拆开包装后得到的，却
是分量缩水的实物和十足的落差感，“花钱却买了失望”
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买后感”。

某款方糕雪糕的包装上以剖面图形式展示了雪糕的
三层结构，第一层为雪糕部分，第二层为糯米夹层，第三
层则是红豆沙。图片上的三层馅料界限明显，每层各占
约三分之一。然而，记者切开这款方糕雪糕后，映入眼帘
的是厚厚的雪糕层，仅一侧底部有薄薄一层糯米与少量
红豆沙。经测量，糯米与红豆沙加在一起厚度不足0.5厘
米，而雪糕整体厚度约为2.6厘米。

除了“图物不符”之外，一些冷饮食品还存在包装大
产品小的现象。根据记者统计，此次购买的39款冷饮食
品中，有5款外包装长度大于等于20厘米，其中最长的一
款可达31厘米。然而，记者拆开包装后却发现，这几款商
品实物长度大多仅有包装三分之二，其中一款仅能达到
包装的一半，剩余空间被塑料托盘占据。

另一款动物形状的雪糕包装袋长达17厘米，因包装袋
内部充气，让人难以判断实物大小。记者拆开包装袋后进
行测量，发现雪糕实物长度约6厘米，虽然对比后可见该款
雪糕与包装袋上的产品效果图大小基本一致，但包装袋内
十余厘米的冗余空间仍足以让人在购买时产生视觉偏差。

“消费者潜意识里会认为包装大就分量足，就等于划
算。”在重庆市巴南区经营冷饮食品批发店的刘先生说。
从业 20 余年来，他注意到，一些冷饮食品的包装越做越
大。“净含量差不多的雪糕，包装更大，就更容易被消费者
看到。”刘先生表示。

精修图设计过度美化
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杨涛（化名）

是一名从业多年的食品包装设计师，在
他看来，食品包装设计的核心是“如何
打造诱人感”，目的则指向“激发消费者
购买欲”，原则在于“杜绝误导性设计，
拒绝虚假宣传”。“就雪糕设计而言，目
前设计师通常会在实物实拍基础上，借
助 AI 体现细节，再用其他软件进行处
理。”杨涛介绍，比如让水果看起来更多
汁，或者对实物图进行一些创意设计。

那么，如何把握好“美化”与“虚假”
的边界？杨涛认为，如果实物是圆形
的，包装上也是圆形的，只是颜色更鲜
艳、光影更漂亮，可以算作合理美化。

但如果包装上是精致的动物造型，实物
却是圆柱体，“那就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了”。他告诉记者，一些雪糕生产厂商
会刻意对包装进行虚假美化，用精修图
吸引消费者。

另有业内知情人士表示，受运输及
工艺等影响，蛋筒冰淇淋很难复刻包装
效果图，但部分品牌刻意夸大冰淇淋占
比，利用视觉落差制造“料足实惠”假
象，已经超出合理艺术美化范畴。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中
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常
务理事徐海燕分析，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
况的权利；广告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广
告以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欺骗、误
导消费者的，构成虚假广告。因此，如
果包装上的图片与实物在核心要素上
存在显著差异，经营者就涉嫌虚假宣
传，未履行真实、全面披露信息的义务，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关于是否构成“欺诈”，徐海燕表示，
如果图片仅是拍摄角度、光影修饰导致
的视觉差异，一般不构成法律上的欺诈；
但如果经营者故意在图片中展示产品根
本不存在的配料，或者产品数量相差很
大，就可能因主观故意构成欺诈。

需明确法律责任边界
在调查中，记者观察购买的雪糕

外包装，角落处几乎都印有小字“图案
仅供参考”。这排小字能否帮助商家
免责？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徐莹告诉记者，一些商家将精美饱满的
产品效果图作为吸引消费者选购的营
销手段，误以为小字免责标注便可规避
宣传不实责任，实际上，放大的产品效
果图，加上含有“大号”等字样的商品
名称或广告语，容易给消费者造成“产
品就是包装所示分量”的暗示，极小字
号的免责提示藏在包装边角，选购时很
难留意。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明
确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
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徐海燕告诉记者，评价免责的格式条款
是否有效，核心在于经营者是否履行了

“显著方式”的提醒义务。一些商家将
“图案仅供参考”等关键文字以小字号
标注在隐蔽角落，通常会被认定为未尽
到显著提醒义务，不能免除责任。

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
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芦云
认为，食品生产商、供应商、销售商等全
链条市场主体，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
任，关键取决于其在生产、供货、销售等
对应经营环节是否存在过错。若相关
主体在自身经营环节中，参与、默许或
助推过度包装、误导性包装行为，存在
主观过错与违规行为，就必须依法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在芦云看来，部分企业重包装、轻
品质，将经营重心放在了营销上。相

关部门对此应常态化开展合规引导与
行业规范整治，引导企业回归经营本
质，树立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经营理
念，摒弃过度包装、误导性包装的经营
模式。

“此外，需明确法律责任边界，精准
界定误导性包装、虚假包装宣传的违法
情形，对存在违法包装行为的市场主
体，依法落实行政处罚措施。”芦云表
示，现有包装相关规范还需进一步细
化，建议构建全方位、标准化的包装监
管体系，压缩商家利用包装误导消费者
的空间。

徐海燕建议，应确立更加清晰的量
化标准，如对涉及商品核心功能、配料、
规格的免责或限制性文字，字体大小宜
与正文宣传文字保持一致，且应使用与
背景色反差明显的单一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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